
—1—

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云府行复〔2024〕153号

申请人：李某峰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15日出具的《基本养老

金核定表》（编号：XXX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

法予以受理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》（编号：XXX），

责令重新核定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原同事今年 6 月退休，工龄少申请人一年，退休金

7041元，差别太大。申请人原单位为湖北某疾控中心，只是 2006

年至 2023年在广州企业交社保这个区别，因此认为退休待遇差

别太大，何况广州的平均工资肯定高于湖北某，请重新核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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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条：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，负责社会保险登记、个人权益记录、社

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。被申请人作为白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，负责白云区行政辖区内的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工作。

申请人李某峰（身份证号：XXX）2023年8月达到法定退休

年龄，于2023年11月2日向广州市白云区某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

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某街”）提交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

申报表》用于办理月定期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领业务。因申请人

存在视同缴费年限，需建立视同缴费账户，故需先行办理历史档

案信息审核业务，再办理月定期养老待遇核定业务。经被申请人

复核，某街2024年1月15日办结月定期养老待遇核定业务并出具

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》（编号：XXX），核定申请人首次领取

月定期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间为2023年9月，领取月定期基本养

老保险待遇4562.44元/月，申请人2024年1月25日在某街前台签

收。

经查广东省集中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门户系统，截

至2023年8月申请人累计计算工龄503个月。其中正常核定326个

月（含190个月湖北省异地转入广州），补收核定6个月，视同缴

费月数171个月。因199001-199512湖北省异地转入的养老保险与

申请人的养老保险视同缴费（199001-199512）时段重复，且该

时间段只转入养老保险关系无实际基金转入，故申请人

199001-199512湖北省异地转入72个月的养老保险不纳入养老待



—3—

遇的核定。

申请人2023年9月首次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个人账户养

老金、基础养老金、缴费年限养老金、过渡性养老金加发、过渡

性养老金（原办法）和过渡性养老金调整额6个待遇项目组成，

以下为各项待遇具体金额及文件依据。

一、个人账户养老金、基础养老金

根据《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

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06〕96号，以下简称96号文）第三点改革基

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以及附件1相关参数的计算办法核定申请人个

人账户养老金651.64元/月，基础养老金2802.42元/月。

二、缴费年限养老金

根据《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津贴完善基本养

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14〕8号）第一条第一款

规定“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企业退休人员，缴费年限

（含视同缴费年限和一次性缴费年限，下同）每满一年计发4元

缴费年限津贴，不满1年不计发”。申请人累计缴费月数503个月，

累计缴费年限41.92年，按41年为其计发缴费年限津贴金额为164

元/月。

三、过渡性养老金加发

根据《关于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

的通知》（粤劳社电〔2009〕32号）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“2009

年1月1日后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退休人员，从首次领取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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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养老金之月起，按月加发过渡性养老金，全省22个统筹区（含

省直）统一按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执行”，申请人每月过渡性

养老金加发待遇金额为100元。

四、过渡性养老金（原办法）

根据96号文第三点第（二）款第3小点规定“（1）1998年6

月30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，以首次领取养老保险时本人视同

缴费账户总额除以120”的计算方法，申请人过渡性养老金（原

办法）=视同缴费账户总额÷120。

根据《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视同缴费账户建账办法的通知》（穗社保中〔2020〕137

号）第一条规定“调整后（省集中系统现做法，下同）：对省外

转入视同缴费年限的补计额、补齐额及视同缴费指数均以同一建

账基数，即视同缴费年限截止时点对应年度转出省职工（在岗职

工）月平均工资进行计算”，故申请人的视同缴费账户的建账基

数应为1995年湖北省职工月平均工资390，最后核定申请人过渡

性养老金（原办法）696.59元/月。

五、过渡性养老金调整额

根据《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

法等事项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21〕294号，以下简称294号文）

和《关于贯彻落实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

办法等事项处理意见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1〕24号）第三条

第（一）款第1点规定“按新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高于按原



—5—

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和本人按粤人社发〔2014〕8号文规定

的缴费年限津贴之和的，其加发的过渡性养老金按本通知的第一

条规定的比例，逐年过渡到全额发放；其需减发的缴费年限津贴，

按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过渡比例”。即申请人过渡期内的过渡性

养老金发放具体计算过程如下：

过渡期加发待遇标准=（退休当年按新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

老金-退休当年按原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）x当年过渡性养老

金发放比例-缴费年限津贴×当年地方性养老金项目减发比例。

根据294号文“过渡性养老金（294号文新办法）=退休时职

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x本人1998年6月前的平均缴费指数x（视

同缴费年限+1998年6月前实际缴费年限）×1.2%”的计算办法，

核定申请人过渡性养老金（294号文新办法）1071.72元/月。

其中视同缴费指数的计算，根据《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21〕294

号，以下简称294号文）第二条完善视同指数确定办法第（二）

款规定“1994年1月后由外省进入我省且具有视同缴费权益的参

保人，本人视同缴费指数按以下办法确定：本人视同缴费指数=

本人视同缴费年限截止时点年度转出地所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

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÷相同年度广东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员工

月平均工资”。申请人视同缴费截止时点的转出地为湖北省，申

请人的视同缴费指数（0.567）=1995年度湖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

在职员工月平均工资（390）÷1995年度广东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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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员工月平均工资（688）。

故申请人办理退休时（2023年）过渡期加发待遇标准147.79=

（退休当年按新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1071.72-退休当年

按原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696.59）×当年过渡性养老金发放

比例70%-缴费年限津贴164×当年地方性养老金项目减发比例

70%。

申请人2023年9月首次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4562.44=个人

账户养老金651.64+基础养老金2802.42+缴费年限养老金164+过

渡性养老金加发100+过渡性养老金（原办法）696.59+过渡性养

老金调整额147.79。

关于申请人提及的另一人情况，因养老保险各项待遇计算与

缴费年限、缴费基数、工作经历等多种因素相关，无法对二人做

出比较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核定申请人首次领取月定期基本养老保险待

遇时间为2023年9月，领取月定期基本养老保险待遇4562.44元/

月，作出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》（编号：XXX）的行为适用法

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正确，程序正当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年 11月 2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向其提交的《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》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

历史信息审核申报表》，申报正常退休，申报单位为广州上得文

化传播有限公司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受理该业务并出具《业务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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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根》。

2024年 1月 25日，被申请人办结该业务出具《基本养老金

核定表》（编号：XXX），核定申请人首次领取月定期基本养

老保险待遇时间为 2023年 9月；视同缴费月数及 93年底前实施

缴费月数 171个月；实际缴费年限 332个月；累计缴费年限 503

个月；领取月定期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4562.44元/月，其中，基础

养老金 2802.42元/月，个人账户养老金 651.64元/月，过渡性养

老金 960.59元/月，地方养老金 0元/月，过渡性养老调整额 147.79

元/月。

另查明，《广州市养老保险被保险人视同缴费年限审核表》

载明：审核至 1995 年 12 月止，符合规定的视同缴费年限为 14

年 3个月。

再查明，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9日出具《情况说明》，主

要内容为：知悉 1990.1-1995.12月缴费历史和视同审核时段重复，

这段重复不影响养老待遇，不重复计算，申请不封存重复的缴费

时间段，按现有历史办理退休。《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

息表》显示，申请人 199001-199512期间只转入养老保险关系，

无实际基金转入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15日作出的《基本养老

金核定表》（编号：XXX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条规定：“社会保险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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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，负责社会保险登记、个人权益记录、

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广州

市白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，负责广州市白云区行政辖区内的社

会保险待遇支付工作。

关于申请人基础养老金缴费年限的问题。《广东省社会养老

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：“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指单位和被保险

人都按规定标准缴费的年限。缴费年限按实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

月份累计计算。1998 年 7 月 1 日前（不含本日），被保险人己

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年限计算为缴费年限。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

有制单位的原干部和固定职工，在当地实施《广东省职工社会养

老保险暂行规定》前，按照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

年限。”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的经办规程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参保人因关系转入

原因存在重复缴费的，由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按规定清

理。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告知参保人其重复缴费的情况并与

本人协商，书面确定保留其中一个基本养老关系和个人账户，同

期其他关系予以清理，清理的个人账户储存额退还本人，相应的

个人缴费年限不重复计算。”经询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，

申请人符合规定的视同缴费年限为 14年 3个月，其于 1990年 1

月至 1995年 12月湖北省异地转入的养老保险与申请人的养老保

险视同缴费（199001-199512）时段重复，且该时间段只转入养

老保险关系无实际基金转入，故申请人 199001-199512湖北省异

地转入 72个月的养老保险不纳入养老待遇的核定，申请人亦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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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《情况说明》予以确认。因此，被申请人核定申请人基础养老

金缴费年限为 503个月，并无不当。

关于申请人基础养老金的问题。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

国务院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06〕96

号，以下简称“96 号文”）第三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参保人

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低于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

60%，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：基础养老金=（全省上年度在岗职

工月平均工资×a+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）÷2×缴费年限

（含视同缴费年限）×1%，a=本人平均缴费指数÷0.6……”经

核，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9028元，申请人指数化

月平均缴费工资为 5014.1512元，平均缴费指数为 0.5554，a为

0.9256（根据上述规定，当平均缴费指数小于 0.6时，a=平均缴

费指数÷0.6），缴费年限为 503个月。根据上述公式，得出申

请人基础养老金为 2802.42元。

关于申请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问题。96号文第三条第（二）

项第 1点第（2）小点规定：“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：以本

人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时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，计发月

数按国发〔2005〕38号文的规定执行（见附件 1）。个人账户养

老金从本人个人账户基金中支付。”经核，申请人个人账户储存

额为 90578.45元，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为 139个月。因此，

申请人个人账户养老金为 651.64元。

关于申请人过渡性养老金的问题。96 号文第三条第（二）

项第 3 点第（1）小点规定：“1998 年 6 月 30 日前参加基本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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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保险的，以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时本人视同缴费账户总额除以

120。”经核，申请人在 1998年 6月 30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，

视同缴费账户额为 83591.08 元。因此，申请人过渡性养老金为

696.59元。

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

险缴费年限津贴完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

〔2014〕8号）第一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

老金条件的企业退休人员，缴费年限（含视同缴费和一次性缴费

年限，下同）每满一年计发4元缴费年限津贴，不满1年不计发。”

经核，申请人累计缴费月数503个月，累计缴费年限41.91年，按

41年为其计发缴费年限津贴金额为164元。

《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

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劳社电〔2009〕32号）第二

条规定：“2009年1月1日前（含本日）已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

离退休人员，从2009年1月起，按月加发过渡性养老金。2009年1

月1日后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退休人员，从首次领取基本

养老金之月起，按月加发过渡性养老金。”第三条规定：“全省

22个统筹区（含省直）统一按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执行。”经

核，申请人属于在2009年1月1日后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退

休人员。因此，申请人每月过渡性养老金加发待遇金额为100元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过渡性养老金为696.59元，包含加发的100

元/月以及缴费年限津贴164元/月，核定总数为960.59元。

关于申请人地方养老金的问题。96号文第五条关于地方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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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月标准的规定：“地方养老金月标准=（所在市2005年度在岗

职工月平均工资－全省2005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）÷2×本

人2006年6月30日前缴费年限×1%。”经核，申请人截至2006年

6月30日本市计算地方养老金年限为0。根据上述公式，计算得出

申请人地方养老金为0元。

关于申请人过渡性养老金调整额的问题。《广东省人民政府

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

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21〕294号）第一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1998

年6月30日以前参保且2021年1月1日起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参

保人，首次领取的过渡性养老金，按以下办法计算：

首次领取的过渡性养老金月标准=退休时职工基本养老金计

发基数×本人1998年6月前的平均缴费指数×（视同缴费年限

+1998年6月前实际缴费年限）×1.2%

本人1998年6月以前的平均缴费指数=（本人视同缴费指数×

视同缴费年限+1994年1月至1998年6月前的实际缴费指数平均值

×1994年1月至1998年6月前实际缴费年限）÷（视同缴费年限

+1994年1月至1998年6月前实际缴费年限）

其中，没有1993年底前视同缴费年限但有1993年底前实际缴

费的参保人，其1993年底前的实际缴费年限纳入计算过渡性养老

金的年限，本人视同缴费指数按照附表执行。”

经核，申请人在1998年6月30日以前参保且在2021年1月1日

起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，根据上述公式，得出申请人在1994年1

月至1998年6月前的实际缴费指数和为21.7537元，按照上述新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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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核定，申请人首次领取过渡性养老金月标准为1071.72元。

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落实完善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处理意见的通知》

（粤人社规〔2021〕24号）第一条规定：“为实现待遇水平平稳

过渡，设置5年过渡期（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，下同），

过渡期内按《通知》第一条规定（以下简称“新办法”）计算的

过渡性养老金高于按粤府〔2006〕96号文规定（以下简称“原办

法”）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的部分，逐年过渡到全额发放。其中，

过渡期第一年（2021年）发放30%，第二年（2022年）发放50%，

第三年（2023年）发放70%，第四年（2024年）发放90%，第五

年（2025年）及以后全额发放。”第三条关于过渡期加发待遇发

放标准核定方式的规定：“过渡期加发待遇发放标准=（2021年

按新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－2021年按原办法计算的过渡性

养老金）×当年过渡性养老金发放比例－缴费年限津贴×当年地

方性养老金项目减发比例”。根据上述规定，申请人过渡性养老

金调整额计算公式为：（退休当年按新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

－退休当年按原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）×当年过渡性养老金

发放比例－缴费年限津贴×当年地方性养老金项目减发比例。经

核，申请人按新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为1071.72元，按原办

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为696.59元，2023年过渡性养老金以及地

方性养老金项目减发比例均为70%，缴费年限津贴为164元。根

据上述公式，得出申请人过渡性养老金调整额为147.79元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基本养老金包括基础养老金（2802.42元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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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账户养老金（651.64元）、过渡性养老金（包含过渡性养老

金加发100元/月以及缴费年限津贴164元/月，共计960.59元）、

地方养老金0元、过渡性养老调整额（147.79元），共计4562.44

元。被申请人出具的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》（编号：XXX）适

用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正确，并无不当。

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的经办规程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：“参保人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

老金条件的，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应如实填报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待遇申报表》（附件12），说明本人工作经历以及城乡居民

养老保险、其他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领取情况，在参保人达

到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前二个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

办理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查参保单位或参保人提供的以下资

料：……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……对符合受

理条件的，出具《受理回执》，并告知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应按规

定及时办理停保手续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在受理后40个工作日

内完成已办理停保手续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核定……对符合领

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，出具养老保险待遇结论，通过邮寄、手机

短信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参保人，并按规定发放养老金，及

时记录待遇支付信息。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应当包含缴费年限、缴

费基数、待遇总额、首次发放待遇时间等内容。”被申请人于2023

年11月2日受理申请人的月定期养老待遇核定业务申请，经核定

认为申请人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，于2024年1月15日作出编

号XXX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》，并于2024年1月24日送达申请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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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法定40个工作日的期限，程序存在瑕疵，对此，本府予以指

正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15日出具的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》（编

号：XXX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四月一日

抄告：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
